
关于《关于加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的通知》的补充通知 

工财发〔2014〕6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工会财务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

中国民航工会全国委员会、中国金融工会全国委员会财务部

(办公室)，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会、中央国家机关工

会联合会办公室：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

理的通知》(总工办发〔2014〕23 号，以下简称《通知》)印

发后，全总陆续接到基层工会组织来信来电咨询此《通知》

执行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现就《通知》有关内容补充通知如

下： 

  一、《通知》规定基层工会组织用会费组织会员观看电

影、开展春游秋游等集体活动。当会费不足时，基层工会可

以用工会经费予以适当弥补。工会组织的会员春游秋游，应

严格控制在单位所在城市，并做到当日往返。 

  二、《通知》规定基层工会组织逢年过节向全体会员发

放少量的节日慰问品。其“逢年过节”的年节是指国家规定的

法定节日；“节日慰问品”原则上为符合中国传统节日习惯的

用品和职工群众必需的一些生活用品等。关于“少量”的标准，

由省级工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三、《通知》规定基层工会组织用工会经费给予工会会

员过生日的慰问。基层工会可以向会员送生日蛋糕等慰问品，

也可向会员发放指定蛋糕店的领取蛋糕券。 

  四、《通知》规定对基层工会开展职工教育活动中的优

秀学员(包括自学)给予奖励。基层工会组织在对优秀学员奖

励时，应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具体执行的标准，

由省级工会根据本地区、本行业和本系统实际情况制定。 

五、《通知》规定基层工会开展的各类文体活动按规定

开支伙食补助费、夜餐费。基层工会组织可以以现金或实物

形式对因参与活动而误餐的工会干部和工会会员给予补助。

发放的标准参照当地工作餐的标准，并符合中央和本地区、

本行业和本系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相关规定。 

 

  全总财务部 

  2014 年 12 月 8 日 


